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5年度
关联交易工作报告

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正农信发〔2023〕46号）规定，现将正安农信联社2025年关联交易工作报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一）制度依据
本社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关于加强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关联交易监管的通知》（银保监农银发〔2019〕43号）、《贵州银保监局办公室关于转发<中国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关于加强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关联交易监管的通知>的通知》（贵银保监办发〔2019〕280号）、《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正农信发〔2023〕46号）、《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方信贷业务实施细则》（正农信发〔2024〕16号）、《关于设立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的通知》（正农信发〔2024〕186号）等文件要求，规范严谨落实关联交易管理，将关联交易管理与排查作为一项持续性、长期性工作。
2025年，本社完善关联交易制度，制定印发《关于明确关联交易专岗及关联交易专管员的通知》（正农信发〔2025〕176号），在关联交易管理过程中，落实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和检查，结合实际设立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完成问题整改。
（二）组织架构
1.理事会下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在业务发展部，业务发展部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每年对关联交易至少进行1次审查，审查本社的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情况，向理事会报告审查结果并提出改进建议。2024年12月16日，《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第三届理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方案》（正农信理〔2024〕6号）明确，理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熊伟，委员李文强、邓妤。本年度无调整。
本年度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召开会议5次，分别审议了上年度关联交易工作报告，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备案，正安农信联社关联方更新，季度一般关联交易披露报告等事宜。2025年1月按要求报送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关联交易至联社理事会审批。
2.经营层下设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关于设立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的通知》（正农信发〔2024〕186号）明确，办公室主任为经营层负责人，成员包括经营层其他成员，业务发展部、风险合规部、会计财务部、综合部负责人。办公地点设在业务发展部，负责组织协调开展关联交易管理日常工作，按规定审查审批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落实股东大会、理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相关工作要求。
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本年度召开会议4次，分别审议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备案，正安农信联社关联方更新，季度一般关联交易披露报告等事宜。
本社严格按《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开展关联方的认定，按照全面穿透性的原则对关联交易授信，执行授信集中度管理，不存在利益输送和监管套利等情况。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法人情况
本社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包括：正安农信联社的法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包含本条所述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持有或控制正安农信联社5%以上股权的，或持股不足5%但对我社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包括本条所述关联方控制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正安农信联社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持有本社5%以上股份的非自然人股东共有1户，持股金额为540.027万元，持股比例为7.14%。本社属于十大股东的法人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400, 270. 00
	7. 14%

	2
	正安县元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1,342, 440. 00
	1.77%

	3
	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1,221, 865. 00
	1.61%

	4
	正安县桴焉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1, 220, 400. 00
	1.61%

	5
	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00
	1.59%

	6
	合计
	10, 384, 975. 00
	13.72%


（二）关联方自然人情况		
本社关联自然人包括：正安农信联社的自然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持有或控制正安农信联社5%以上股权的，或持股不足5%但对正安农信联社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自然人；正安农信联社理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资金使用等核心业务审批或决策权的人员；上述关联方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兄弟姐妹；正安农信联社的法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或控制正安农信联社5%以上股权的，或持股不足5%但对我社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社最大自然人股东张廷芬持有本社股份，持股数量为2, 440, 800. 00元，持股比例为3. 23%,不足5%,故本社不存在此类关联方。本社属于十大股东的自然人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张廷芬
	2, 440, 800. 00
	3.23%

	2
	袁晓刚
	1,708, 560. 00
	2. 26%

	3
	方丽娜
	1,220, 400. 00
	1.61%

	4
	郑继英
	878, 689. 00
	1. 16%

	5
	谢平林
	695, 632. 00
	0. 92%

	6
	合计
	6, 944, 081. 00
	9. 18%


二、关联方交易情况
本社关联交易主要为授信，不存在资产转移、提供服务等其他关联交易情形。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社关联交易授信净额2826.12万元，全部关联度为4.19%。其中：关联法人授信净额2031万元，内部人及亲属授信净额795.12万元。 最大单一关联方为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授信余额1761万元，占资本净额67417.92万元的2.61%。
本社关联交易符合“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5%；商业银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的规定。
（一）理事会成员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社理事长熊伟、副理事长梁勋、职工理事邓妤、股东理事宋培勇、李文强。5人在我社均无有效授信额度。
（二）监事会成员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社监事3人，分别是职工监事胡佳佳，股东监事李德胜、罗泽宇，监事均无有效授信。
（三）高管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正安县联社关联方高管在我社均无授信和贷款余额。
（四）职工关联交易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截止2025年12月31日,我社关联方职工在本社贷款金额865.12万元，贷款余额812.3万元，均为担保贷款。最大十户职工关联方关联交易贷款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类型
	期末余额

	
	
	
	各项贷款(万元)
	占资本净额比例 (%)

	1
	罗毅
	职工贷款
	84.90
	0.13%

	2
	杨涛
	职工贷款
	57.60
	0.09%

	3
	谢谊
	职工贷款
	63.61
	0.09%

	4
	谢先德
	职工贷款
	36.21
	0.05%

	5
	张毅
	职工贷款
	34.70
	0.05%

	6
	罗文枭
	职工贷款
	34.07
	0.05%

	7
	余刚
	职工贷款
	33.50
	0.05%

	8
	陈林亚
	职工贷款
	30.00
	0.04%

	9
	王小金
	职工贷款
	30.00
	0.04%

	10
	蔡蒙俊
	职工贷款
	30.00
	0.04%

	11
	合计
	434.59
	0.64%


（五）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按照关联交易定义和分类。2025年度重大关联交易1笔，即：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我社持有股本金122.19万元，持股比例1.61%。该公司向我社申请评级授信，联社授信审批委员会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会议，审议同意对该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评定信用等级为“A”级，公司及关联方统一授信710万元。授信时上季度末资本净额65474万元，授信金额超过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1%，根据《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实施细则》规定，该笔交易为重大关联交易。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经有权审批人审批后，报联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理事会审批后办理，已呈监管部门备案。符合重大关联交易管理要求。
三、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情况
根据《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正农信发〔2023〕46号）规定文件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认定关联方，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建立关联方名录。明确正安联社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确认正安联社的关联方，并向理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实行关联方动态管理。
根据《关于印发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部员工消费贷款评级授信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正农信发〔2023〕49号）、《关于印发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法人客户评级授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正农信发〔2019〕237号），实行统一授信。向关联方所在集团统一授信覆盖全部关联企业，不存在通过掩盖或不尽职审查关联方的关联关系，规避关联授信集中度控制的情况；不存在未按穿透原则认定关联方和关联方所在集团授信或未真实反映风险敞口，规避关联授信集中度控制的情况；不存在对单一关联方及关联方所在集团以任何形式违反或规避关联授信集中度要求的行为。
在关联交易权限审批方面，严格按照《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方交易管理办法》严格区分交易类别，对关联交易实行层级审批。一般关联交易按照正安联社内部授权程序审批，并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或批准，一般关联交易可以按照重大关联交易的程序审批。重大关联交易由正安农信联社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理事会批准。重大关联交易在批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告监事会，同时报告当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并抄送省联社。与正安农信联社理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关联关系的关联交易在批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告监事会。严格执行关联交易回避制度，按照《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正农信发〔2023〕46号）文件要求，正安农信联社理事会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该管理交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应当回避。关联交易审核部门分别对关联交易出具独立的审查意见并留存归档；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理事会成员逐笔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及审核程序履行情况发表明确意见，形成会议决议。
根据《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正农信发〔2023〕46号）文件要求，由正安农信联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关联交易的管理，及时审查和批准关联交易，控制关联交易风险；开展的关联交易不属于禁止交易行为或者违法监管规定；正安农信联社关联交易对象的评级、授信、利率定价等方面全都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法人客户评级授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正农信发〔2019〕237号）、《关于印发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部员工消费贷款评级授信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正农信发〔2023〕49号）等文件规定施行，不存在关联交易条件优于本行非关联方同类交易条件的情况及关联方授信余额超过集中度标准的情况。
除重大关联交易外，2024年正安农信联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一般关联交易披露报告3次，审议年度关联交易报告一次，审议关联方名单更新3次。2025年1月，我社向监管部门呈报关于正安县金林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710万元的关联交易备案报告。
2025年9月至10月，我社稽核审计部门开展关联交易专项审计并出具《正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正农信审〔2025〕44号），关联交易管理部门及一反三开展自查并逐项落实整改。
以上专项审计和检查中发现问题共计4个，关联交易管理部门立即落实整改，如：设置专岗负责关联交易日常事务；设立关联交易专管员A、B角。针对存在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和签订保证合同超过保证合同债权到期的问题，分别于3月、11月印发《关于规范关系人贷款管理的通知》（正农信业发〔2025〕13号）、《关于加强关系人信用贷款排查及整改工作的通知》（正农信业发〔2025〕42号），有序推进举一反三排查及全辖整改工作。
四、下步工作安排
（一）严格制度执行。加强对监管制度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管理水平，严格落实关联方认定、关联交易类型管理、关联交易审批、关联交易报告和披露、严肃责任追究等工作要求，确保关联交易规范统一、规范管理，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二）规范管理运行。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程序开展关联交易日常管理工作，加强关联交易风险管理，防范利益输送、防止违规操作，保障稳健发展。要组织学习培训，按要求开展专项审计，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
（三）强化监测调度。及时总结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情况，包括不限于委员会基本情节、决策和执行情况等；结合实际及时梳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建设规范，全面关注关联交易工作开展情况，包括关联方认定、关联交易审批定价和现状、监管规定执行等，确保关联交易管理取得实效。

